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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吹口哨襲警 散工囚6周
官批無受挑釁蓄意施襲 有前科再犯須即時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網上瘋傳何文田培正幼稚園外曾發
生企圖拐帶小朋友事件。一個4歲女童從幼稚園下課後，險被一名
陌生婦人抱上巴士離開，幸祖母在場發覺及時喝止才避過一劫。

「已警署備案 知會校方」

一名周姓男子，在互聯網上facebook留言道（見圖）：「之前聽
人傳有人拐帶小朋友，哦哦哦聽過就算，想不到今日輪到自己女
兒。」「今日（11日）自已女兒給一名陌生女子帶了上巴士，幸而
在關門前給喝止，將女兒交還，否則不堪設想。」留言並謂：
「事件發生在培正幼稚園附近，已往警署備案，亦會知會校方。」
「有小孩的家長小心」。有關留言，旋即在網上瘋傳。

被婦抱上巴士圖離開

警方昨晚回應傳媒查詢時，證實油麻地警署前晚（11日）9時
40分接獲一名婦人報案，聲稱同日下午約4時40分，其4歲孫女在
窩打老道等巴士時，被一名女子抱走，但給她阻止。該名女子其
後乘巴士離去。發言人表示，警方十分重視有關案件，案件暫列
作「求警協助」。事後探員亦
已與報案人取得聯絡，希望取
得更多資料以作進一步跟進，
並提醒報案人如再遇到該名女
子，應立即通知警方。另警方
亦同時與有關學校取得聯絡，
並加強在附近巡邏，惟暫時並
無發現可疑人士。

4歲童培正幼園外險被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九龍塘
約道大宅僭建案件，原安排於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進行首次聆
訊，但律政司發言人表示，由於控辯雙方需要時間進一步處理案
件，法庭同意將聆訊押後到下月24日。
有關唐英年大宅僭建案件，被檢控者包括身為「業主代理人」

的唐英年太太郭妤淺。曾表示會陪同太太出席聆訊的唐英年昨晚
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閉幕後，在香港國際機場回應傳媒時表示，
自己是在抵港後才接獲律師來電通知，是次將案件押後聆訊，而
其代表律師也是在昨日下午4時才接獲相關資料文件。
他對律政司未有提早通知，令他需要請假，未能參與今日舉行

的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感到失望。
不過，唐英年說，其大宅僭建事件已拖得太久，惟押後案件可

令他們有多些時間，做更充足的準備，自己會配合法庭及控方需
要。他並重申，法庭已白紙黑字要求太太本人出席聆訊，自己定
會陪同太太出庭，以示支持。

僭建押後審 唐唐趕返港撲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曾有多人跳橋喪命的青馬大
橋，昨罕見有人跳橋不死。一名髮型前衛男子乘的士途經青馬大
橋時，藉詞不適要求司機停車後，突跑到橋邊危坐，與警對峙約
1小時後，突從62米高橋面跳落海中，水警及消防立刻將其救
起，男子送院大難不死但受重傷。警方列作企圖自殺案處理，正
了解事主跳橋輕生原因。
涉跳橋輕生男子姓吳，30歲，送院情況嚴重。事發昨清晨5時

許，吳乘的士由深水 前往大嶼山東涌，途至近珀麗灣的青馬大
橋橋面時，有人突稱不適要嘔吐，要求司機立即停車。47歲姓鍾
的士司機不虞有詐停車，但有人即打開車門攀出大橋鐵欄外，危
坐橋邊企圖跳橋，司機勸止無效報警，警方到場展開游說，水警
輪及消防船亦駛到橋下海面戒備，其間事主要求與家人會面，但
電話一直接不通。與警對峙約一小時後，事主突從橋面一躍跳入
海中，水警輪及消防船立刻將其救起，事主當時仍清醒，由水警
輪載上岸送院搶救。

青馬通車15年 發生20宗跳橋

青馬大橋和相連的汲水門大橋通車15年來，已先後發生約20宗
跳橋事件，事主大多喪命。除昨日跳橋的男子外，去年3月亦有
一名跳橋尼泊爾籍男子僥倖生還。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程師
盧覺強指出，以一名成年人平均體重約140磅計算，從62米高的
青馬大橋跳落海，時速可達125公里；時間只需3.6秒，產生的撞
擊力高達622磅，足以令跳橋者當場昏迷及內臟重創致命。除非
跳橋者諳水性，且入水時角度適合卸去致命衝力，才有望逃出鬼
門關。有醫生指出，跳橋者即使頭部先插入水，亦可能因頭部受
撞擊而昏迷，隨時有窒息危險，甚至造成頸椎折斷死亡，故跳橋
者獲救時仍清醒可謂奇蹟。

前衛男跳青馬橋奇蹟不死

港聞拼盤

賤男扮「家姐」Apps誘少女私影非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地盤散工於去年「七一」遊行期間，乘醉酒向數名維持秩序的

輔警耳邊「吹口哨」，早前被法庭裁定3項襲警罪名成立，法官於裁決時，指被告的行為屬「故意

及鹵莽地使用非法武力」的「毆打」，昨判刑時又指被告蓄意向輔警施襲，其以往已因同類案件

曾被判囚，卻仍然再犯，故須判其即時監禁，入獄6星期。惟被告隨即申請就裁決提出上訴，獲

裁判官准以現金一萬元保釋外出等候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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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電視畫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有非
禮前科曾入獄男子，出獄後又利用手機交友程
式，在網上化身女時裝設計師誘騙無知少女做模
特兒，到時鐘酒店拍裸照及非禮。警方接獲1名
15歲受害少女報案後，前晚掩至牛頭角一公屋單
位將該名色狼拘捕，檢走載有女子裸照的智能手
機等證物。警方不排除有更多受害人未報案，呼
籲青少年使用交友網站平台時，切勿輕信對方或
被利誘，免招損失及傷害。
被捕男子姓關、29歲，父母已離異，他與母同

住牛頭角彩福 一單位，另有1妹跟父同住新蒲
崗東匯 。據悉，關任職手錶售貨員，有固定女
友，他2009年曾干犯非禮罪被判囚1年半。

涉用「微訊」「遇見」獵女

警方消息稱，有人出獄後涉利用最少2個手機程
式「微訊」及「遇見」等，化名「家姐」在網上
結識無知少女，自稱是女時裝設計師，當得到對
方信任後，即以有「筍工」介紹為名，訛稱認識
模特兒公司高層，可介紹私影模特兒工作，並藉
詞向少女索取裸照觀看是否「合格」。早前1名15

歲少女不虞有詐上傳裸照後，「家姐」即表示已
有外國公司對她有興趣，將給予4,000元報酬拍攝
2輯照片，並相約她上月21日於觀塘一間時鐘酒店
內進行拍攝，又聲稱屆時會有一名攝影師到場。

警揭攝影師與「家姐」同一人

當攝影師到場為女事主拍下多張裸照後，將她
非禮才離去，事後未付分文，少女聯絡「家姐」
不果報警。警方追查後相信該名攝影師與「家姐」
是同一人。至前晚11時，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探員
掩至彩福 拘捕涉案疑人，檢走3部智能手機及1
部手提電腦，並在手機內發現5名至6名女子裸
照。

檢手機電腦發現多6女裸照

疑人昨午再被押往新蒲崗東匯 其父寓所搜
查，警方再檢走2部桌面電腦。西九龍總區重案
組第五隊女督察麥鍶煒表示，疑人干犯「非禮」
及「促使未滿16歲人士製作色情物品」罪被捕。
麥續指，案中受害人是1名雙失少女，因貪玩及
貪錢受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鄧偉明、杜法祖）警方昨在
深水 及元朗街頭，分別拘捕2名涉嫌駕駛非法電動
單車的男女。根據法例，該類電動單車須向運輸署登
記，獲批准才能在市面行駛，且須持有相關有效駕駛
執照。警方提醒市民，在市面駕駛該類電動單車，即
使動力未啟動亦屬違法，初犯可判罰款1.5萬元及入
獄9個月。有專家指該類電動單車非經合法途經入
口，安全性能存疑。

尾輪裝摩打 車尾有充電池

昨午在深水 截獲的非法電動單車，外形與普通單
車無異，可人力踩踏，但尾輪裝有電壓3.6伏特電摩
打，車尾座下裝有充電池，手柄有加速及剎車掣等，
時速可高達30公里。駕駛該車被捕男子姓袁、61歲，
涉嫌干犯「駕駛未登記車輛」、「無牌駕駛」、「未佩戴
頭盔」及「沒有購買第三者保險」罪被捕。他聲稱該輛
單車數月前在深圳羅湖商業城以1,000元人民幣購買，
帶返港自用代步。
昨午12時45分，有交通警員在元州街近興華街，發

現袁所踏單車疑非法裝有電力驅動系統，截查發現單
車未有依例向運輸署登記，遂將袁拘捕。至於在元朗
拘捕的女子姓蔣、33歲，她在鳳翔路駕駛一輛疑同類

單車被截查，涉嫌駕駛時無有效駕駛執照、駕駛未登
記及領牌的車輛，以及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被捕。
警方稍後會將2輛電動單車交由運輸署驗車官檢驗，
如發現有構造或維修問題，會加控其他更多罪名。根
據道路交通規例第三百七十四章，所有電動單車均屬
電單車，須向相關部門登記及領牌，亦須經相關部門
檢驗，以評定是否適宜在道路上行駛。此外，任何人
不得出售、供應或出租任何不符合上述條例規定之汽
車，違例者可被罰款2萬元。

時速達30公里 難有效剎停

警方西九龍交通總部（執行及管制）總督察孔憲裘
表示，該類電動單車時速可達30公里，如制動系統或輪
胎未配合，會不能有效剎停，對駕駛者本人、其他道
路使用者及行人均構成危險。電動單車在內地十分普
遍，警方十分關注流入本港的問題，會加以堵塞。去
年共有2宗同類個案成功檢控，分別判處罰款及停牌。
電動單車在內地售價由1,000元至1,500元人民幣，

有路邊報亭更提供充電服務，由於價錢相宜，本港亦
有人以2,000元至3,000元非法售賣，在新界不時可見
村民用以代步。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汽車工程系講師馮敏強

表示，市面並無合法入口的電動單車出售，由於未通
過相關檢測，單車的性能及安全均存疑，對駕駛者的
技術亦有一定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居於公屋
的一名主婦，3年間利用9個本地銀行戶口清
洗68億元黑錢，昨在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獄10
年，是繼早前130億元同類案件之後，涉及
金額第二大的洗黑錢案。法官指被告並非無
知，她曾被控作為匯款代理人沒有保存紀錄
的罪名，家中亦有一本外匯代理參考指引小
冊子，判處阻嚇式刑罰是首要的量刑考慮。

官指非無知 曾非法匯款

被告林美玲（61歲）日前遭陪審團裁定洗
黑錢罪成，法官陳慶偉押後至昨日判刑。陳
官指高等法院早前裁定一名青年清洗130億
元黑錢罪成，相信本案的68億元是歷來第二
高，涉案款項來歷不明，案發期間被告戶口
內的提存交易合共3.9萬次，每日提存金額超
過510萬，由於金額龐大、加上戶口數目及
交易次數眾多頻繁，被告又在警方錄影會面
中不斷回應不知道或忘記了，故不難想像警
方需時調查，於2008年拘捕被告後，直至去
年才提出起訴，法官認為不構成延誤。
法官認為被告並非辯方律師所指那樣無

知，她曾於2002年被裁
定作為匯款代理人沒有

保存紀錄的罪名，遭罰款2.7萬元，她當時應
該清楚其法律責任，卻視若無睹，之後繼續
從事匯款活動，警方又在其住所搜到一本外
匯代理參考指引小冊子，當中有提及洗黑錢
及舉報可疑交易。法官接納本案不涉跨境元
素，洗黑錢的方法不複雜，被告只是利用香
港銀行戶口一出一入，她不是主腦，雖然被
告的家人為她寫求情信，但上訴庭在案例中
明言，判處阻嚇式刑罰是洗黑錢案件的首要
量刑考慮。
案情指被告於2000年至2001年間，分別在集

友、道亨、第一商業、 生、華僑商業、華
南商業、渣打、東亞及浙江興業共9家銀行開
設個人戶口，被告是居住彩雲 的家庭主
婦，沒持有物業或向稅局填報任何入息稅，
卻於2002年5月至2005年12月期間，有高達68
億元款項在其9個戶口提存，被告被捕時辯稱
每月收取4,500元報酬，替一名內地同鄉將生
意資金轉賬。
控方日前透露，警方調查一名荷蘭漢受騙

的案件時，發現有30萬港元存入被告的戶
口，因而對被告展開調查。

馬游塘村3日5黑狗遭毒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將軍澳馬游塘村再揭

懷疑毒狗案，有村民昨晨發現1隻黑色唐狗倒斃山邊，
口吐鮮血，警員到場再於附近山頭發現另1條狗屍，連
同3日前發生的3死1傷懷疑毒狗事件，至今已共發現5隻
黑狗疑遭毒殺，警方正調查是否同1狂徒所為。昨晨約9
時40分，馬游塘村1名52歲姓黎村民行經山邊燒烤場附
近時，發現1隻流浪黑狗倒斃地上口吐鮮血，死狀可
疑，加上3日前附近揭發懷疑毒狗案，遂報警求助。
警員到場通知愛護動物協會派員助查，期間再於附近

數十米外山頭發現另1隻同是流浪狗屍體。由於2狗屍均
無表面傷痕，但口角有不明液體及流血，不排除遭毒
殺，警方已列作「虐待動物」案交由觀塘警區刑事調查
隊1隊跟進。本周日（10日）上午，馬游塘村對開山坡
亦揭發懷疑毒狗案，有行山人士客在山坡先後發現3隻
流浪狗屍體，部分更
已腐爛發臭，警員到
場再在附近發現另1
隻流浪狗奄奄一息；
由於附近山邊有冷飯
殘羹，愛協人員事後
已檢走化驗是否有人
落毒。

律師求情時指被告紀鎮基（50歲）並沒有任何精神
或心理問題，惟報告指他有酗酒問題。而被告亦

不否認當日曾飲酒，致他在行為控制上有偏差而犯事，
希望法庭輕判。

被告有2個相類同案底

然而，裁判官何慧縈指被告並不是受到警方挑釁，乃
蓄意及沒有合理原因而襲擊警察，且被告過往有2個相
類同的案底，今次卻仍然再犯。惟何官接納此案並非同
類型案件中最嚴重，被告對每位警察只是一次性襲擊，
亦沒有採用大聲公或哨子等工具，案中警察亦沒有受到
永久性傷害，故判被告即時入獄6個星期。
被告原被控5項襲警控罪，指他於去年7月1日下午，

在銅鑼灣怡和街近百德新街行人路、記利佐治街行人
路、灣仔軒尼詩道與馬師道交界，以及軒尼詩道與杜老
誌道交界，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4男1女輔警警員。何官
裁決時指出，其中2名警員的證供未能清楚指證被告，
故只裁定其3項襲警罪名成立。何官指被告的行為屬
「故意及鹵莽地使用非法武力」的「毆打」。

「故意用非法武力」如毆打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張達明指出，若被告背景
良好，屬初犯以及在一些示威活動中犯案，很多時法庭
會願意考慮社會服務令，甚至是以緩刑方法處理，而非
即時監禁。但假若被告有同類襲警案底，今次又罪名成
立，那麼判處即時監禁是無可避免。

駕改裝電動單車 兩男女被捕

9戶口洗錢68億 師奶重囚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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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游塘再有兩隻黑狗疑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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